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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律师法第八条和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第四条

至第八条的规定，多年来一直作为领取律师执业证的程序条

件来看待。但是，从实践中看，律师实习缺乏完备的制度规

范，导致执业律师在成长中存在从理论到实践、从外行到内

行的转化过程中的断层。 由于多年来律师实习方面配套制度

不健全，律师事务所的分配体制大多数实行业务提成制，每

个律师的工作压力都相当大，对实习律师的培养责任不能很

好地兼顾，实际上实习律师的实习基本上是自我安排，自我

教育，自我学习，不可避免会出现盲目性和不规范性。如何

解决好这些问题，提高律师队伍整体素质？我们认为非常有

必要从改革实习人员的管理制度入手，加大对实习人员的管

理力度，建立实习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全

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设立律师实习基地

制度则是一项大胆尝试。 在国内一些地区，已经有这样的初

步实践。通过一系列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程序，选择出

素质高、机制健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律师实

习基地。实习律师与实习基地签订书面协议，在基础培训、

工作环境、交流实践、生活保障等方面切实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被授予律师实习基地的律师事务所保证专门配备的实

习律师办公室等硬件设施，选取执业经验丰富、政治业务素

质较高的指导律师，并制订详细的实习培训计划，落实对实

习律师的生活保障措施，完成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业务量，



还要保障实习人员接受省司法厅或省律师协会及市司法局、

市律师协会举办的各种培训。实习期满，实习基地应对实习

人员的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工作态度及是否具有单独执业

能力等方面作出书面鉴定，实习基地对实习期满的实习律师

也具有选聘的优先权利。 司法局在对实习过程进行全程督查

监控，建立实习考评体系，设立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对实

习期满的实习人员从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个人品行等方面

进行考核，并建立实习律师考试题库，注重考察其法律素养

、业务能力，考试成绩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是否批准其申领律

师执业证的依据。实习律师申领律师执业证后，并不独立承

办重大、要案，而是根据主、协办律师制度，协助主办律师

工作，主办律师在此期间教给实习律师办案技巧和实务。直

到实习律师能够独立担任重任为止。 我们认为，律师实习基

地制度是确保进入律师行业的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和

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措施，是事关律师业发展和未来的基础

性工作，是建设一流律师队伍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律师业

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